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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《保護臭氧層條例》  

動議的決議案  
 
  繼 於 2009 年 7 月 2 日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CB(3)761/08-09 號     
文件，環境局局長已作出預告，表示會在 2009年 12月2日的立法會

會議上，根據《保護臭氧層條例》動議一項決議案。立法會主席

已指示應“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”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 
2.  現謹附上有關決議案，供議員考慮。環境局局長在動議

上述決議案時將會發表的演辭的中英文本亦一併附上。  
 
3.  謹請議員注意，《 2009年保護臭氧層 (含受管制物質產

品 )(禁止進口 )(修訂 )規例》已隨 2009年 6月 19日發出的立法會

CB(3)711/08-09號文件附上。為節省紙張，本文件不夾附上述規例。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
（林鄭寶玲女士代行）  
 
連附件  



 

《保護臭氧層條例》 

 

決議 

(根據《保護臭氧層條例》(第 403 章)第 16 條) 

 

議決批准環境局局長於 2009 年 6 月 17 日訂立的《2009 年保護臭

氧層(含受管制物質產品)(禁止進口)(修訂)規例》。 



二 Ｏ Ｏ 九 年 十 二 月 二 日 立 法 會 會 議 席 上  

環 境 局 局 長 邱 騰 華  

 

動 議 通 過 根 據 《 保 護 臭 氧 層 條 例 》  

(第 403 章 ) 第 16 條  

的 規 定 而 提 出 決 議 案 時 致 辭 全 文  

 

《 保 護 臭 氧 層 (含 受 管 制 物 質 產 品 ) 

(禁 止 進 口 )(修 訂 )規 例 》  

 

主 席 先 生 ﹕  

 

 我 謹 依 照 議 事 程 序 表 ， 提 出 我 名 下 的 動 議 。  

 

2. 政 府 於 一 九 九 三 年 實 施《 保 護 臭 氧 層 (含 受 管 制 物 質 產 品 )(禁

止 進 口 )規 例 》 ， 以 便 本 港 履 行 《 關 於 消 耗 臭 氧 層 的 物 質 的 蒙 特 利

爾 議 定 書 》 這 項 國 際 協 議 所 規 定 的 義 務 ， 協 助 修 復 臭 氧 層 。  

 

3. 臭 氧 層 保 護 地 球 上 的 所 有 生 物，免 受 有 害 的 紫 外 光 照 射。早

在 七 十 年 代，科 學 家 發 現 人 類 過 量 使 用 消 耗 臭 氧 層 的 物 質，導 致 臭

氧 層 出 現 大 規 模 消 耗 ， 並 在 大 氣 層 形 成 我 們 一 般 稱 的 「 臭 氧 洞 」 。

為 進 一 步 加 快 修 復 臭 氧 層，《 蒙 特 利 爾 議 定 書 》締 約 方 於 二 零 零 七

年 九 月 在 蒙 特 利 爾 舉 行 第 十 九 次 會 議 中 通 過 了 一 項 有 關 加 速 逐 步

淘 汰 氟 氯 烴 （ HCFC） 的 修 訂 案 ， 規 定 《 議 定 書 》 內 非 第 五 條 締 約

方 須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或 之 前 把 HCFC 的 消 耗 量，由 原 來 按 一 九 八 九 年

的 基 準 量 削 減 65%改 為 削 減 75%；而 完 成 淘 汰 的 時 間 會 由 二 零 三 零

年 提 前 至 二 零 二 零 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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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《 蒙 特 利 爾 議 定 書 》於 一 九 八 七 年 經 由 英 國 而 延 伸 適 用 於 香

港，要 求 我 們 須 遵 從 適 用 於 非 第 五 條 締 約 方 的 規 定。根 據 中 央 人 民

政 府 外 交 部 於 一 九 九 七 年 六 月 六 日 送 交 聯 合 國 秘 書 處 的 備 忘 錄，香

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會 於 一 九 九 七 年 回 歸 後 繼 續 遵 守 有 關 規 定 。  

 

5. 為 符 合 上 述《 蒙 特 利 爾 議 定 書 》修 訂 案 的 新 要 求，我 們 必 須

進 一 步 減 少 本 地 的 HCFC 消 耗 量。在 參 考 了 其 他 先 進 國 家 的 做 法 和

本 港 供 應 商 和 其 他 相 關 持 分 者 的 意 見 後 ， 我 們 現 在 提 出 的 修 訂 規

例，旨 在 二 零 一 零 年 一 月 一 日 起 分 階 段 禁 止 進 口 所 有 使 用 HCFC 的

產 品，從 而 減 少 日 後 用 於 這 些 產 品 運 作 的 HCFC 使 用 量，以 達 到《 議

定 書 》修 訂 案 的 新 淘 汰 時 間 表 和 削 減 目 標，同 時 亦 可 避 免 日 後 出 現

沒 有 足 夠 HCFC 供 應 作 維 修 現 有 設 備 之 用 的 問 題 。  

 

6. 修 訂 規 例 內 的 建 議 已 充 分 考 慮 相 關 業 界 的 意 見。例 如，我 們

理 解 在 金 融 海 嘯 影 響 下，有 些 供 應 商 在 設 立 不 含 HCFC 的 房 間 空 調

機 的 新 生 產 線 時，可 能 須 要 較 多 凖 備 時 間。在 不 影 響 達 致《 議 定 書 》

要 求 的 情 況 下，我 們 已 把 含 HCFC 的 分 體 式 房 間 空 調 機 和 窗 口 式 房

間 空 調 機 的 禁 止 進 口 日 期，分 別 延 遲 半 年 至 二 零 一 零 年 七 月 一 日 和

二 零 一 二 年 七 月 一 日。此 外，我 們 亦 接 納 業 界 建 議 以《 能 源 效 益 (產

品 標 籤 )條 例 》 的 定 義 闡 釋 房 間 空 調 機 。  

 

7. 另 外，在 修 訂 規 例 內，我 們 亦 提 出 修 訂 “ 受 管 制 產 品 ＂ 的 定

義，以 符 合《 議 定 書 》分 別 於 一 九 九 九 年 和 二 零 零 零 年 舉 行 的 締 約

方 第 十 一 次 和 第 十 二 次 會 議 上 要 求 非 第 五 條 締 約 方 須 制 訂 和 推 行

氟 氯 化 碳 (CFC)的 管 理 策 略 ， 包 括 最 終 禁 用 含 CFC 計 吸 器 的 方 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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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們 已 於 二 零 零 二 年 訂 定 和 向《 議 定 書 》的 臭 氧 秘 書 處 呈 交 策 略 和

目 標，務 求 在 二 零 一 零 年 一 月 一 日 或 以 前，與 其 他 先 進 國 家 一 起 淘

汰 所 有 含 CFC 的 計 吸 器。在 這 方 面，醫 院 管 理 局 和 衞 生 署 亦 自 二 零

零 四 年 起 推 行 自 願 計 劃 ， 淘 汰 含 CFC 的 計 吸 器 ， 並 取 得 明 顯 的 成

果。目 前，本 港 使 用 不 含 CFC 的 計 吸 器 劑 數 量 已 佔 總 數 九 成 左 右 。

而 有 關 修 訂 會 確 使 我 們 能 完 全 淘 汰 CFC 的 計 吸 器，並 得 到 醫 管 局 、

衞 生 署 ， 醫 學 界 及 供 應 商 的 支 持 。  

 

8. 我 們 亦 藉 此 機 會 修 訂 相 關 規 例，把 禁 止 受 管 制 產 品 的 進 口 來

源 地 的 適 用 範 圍，由《 蒙 特 利 爾 議 定 書 》的 非 締 約 方 擴 展 至 所 有 國

家，以 防 止 香 港 成 為 來 自 締 約 地 區 的 禁 制 產 品 的 接 收 地。另 外，修

訂 規 例 也 擴 大 了  “ 手 提 式 滅 火 器 ＂ 的 定 義 ， 以 禁 止 使 用 已 經 有 替

代 品 的 消 耗 臭 氧 層 物 質 作 為 滅 火 劑。雖 然 現 時 這 些 物 質 例 如 其 他 全

鹵 化 氟 氯 化 碳 或 溴 氯 甲 烷 等，極 少 用 作 滅 火 劑，但 不 排 除 日 後 這 些

物 質 會 被 用 作 滅 火 劑 ﹔ 因 此，為 求 全 面，我 們 建 議 把 它 們 包 括 在 管

制 之 內 。  

 

9. 為 了 阻 嚇 偷 運 受 管 制 產 品 到 本 地 市 塲，我 們 建 議 違 反 有 關 規

定 輸 入 受 管 制 產 品 的 最 高 刑 罰 由 港 幣 二 十 萬 元 增 加 至 一 百 萬 元 及

由 監 禁 六 個 月 增 加 至 兩 年，這 將 是 把 有 關 罰 則 提 高 至 觸 犯 主 體 條 例

中 沒 有 許 可 證 輸 入 消 耗 臭 氣 層 物 質 的 水 平 。  

 

10. 立 法 會 小 組 委 員 會 已 經 審 議 及 支 持 此 修 訂 規 例。雖 然 與 本 修

訂 規 例 沒 有 直 接 關 係，但 我 們 得 悉 委 員 關 注 棄 置 舊 空 調 機 時 可 能 隨

意 釋 放 用 過 的 HCFC 的 問 題 。 為 了 減 少 對 大 氣 的 影 響 ， 我 們 會 鼓 勵

回 收 和 重 用 用 過 的 HCFC。 我 們 已 就 此 諮 詢 業 界 ， 並 正 協 助 業 界 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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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 收 舊 空 調 機 的 HCFC-22 草 擬 良 好 做 法 守 則。我 們 亦 會 擬 備 小 冊 子

以 增 加 市 民 對 回 收 舊 空 調 機 的 HCFC-22 的 認 知。此 外，我 們 正 研 究

可 否 根 據《 產 品 環 保 責 任 條 例 》，就 廢 棄 電 器 及 電 子 設 備 推 行 強 制

性 的 生 產 者 責 任 計 劃。視 乎 將 來 進 行 的 公 眾 諮 詢 結 果 而 定，我 們 會

考 慮 把 空 調 機 包 括 在 建 議 的 計 劃 內 。  

 

11. 主 席 先 生，香 港 一 直 在 恢 復 臭 氧 層 工 作 上，努 力 不 懈 與 國 際

携 手 合 作，並 在 區 內 取 得 領 先 的 地 位。本 修 訂 規 例 會 確 使 我 們 能 繼

續 和 加 強 有 關 工 作 ， 進 一 步 減 少 消 耗 臭 氧 層 的 物 質 排 放 到 大 氣 中 ，

以 保 護 環 境 。 我 謹 促 請 各 位 議 員 支 持 是 項 修 訂 規 例 。  

 

12. 多 謝 主 席 先 生 。  




